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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城市管理领域轻微

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的通知
渝城管局发〔2021〕17 号

各区县（自治县）城市管理局，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城市管理

局，重庆高新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局，市城市管理局机关各

处室、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局各直属单位，有关单位：

《重庆市城市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已经市

城市管理局 2021 年度第 25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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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标准 免罚情节 处理决定

1
在城市道路设施上冲洗机动车
的

《重庆市市政设施管
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第（四）项

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设施管理权限责
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程度处一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的罚款

属于非经营性的个体
偶发行为的

不予行政
处罚

2 在人行道上行驶机动车的
《重庆市市政设施管
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第（四）项

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设施管理权限责
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程度处一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的罚款

2 轴以下的机动车在人
行道上行驶，经告知后
立即驶离人行道，未造
成设施损坏的

不予行政
处罚

3
在城市道路非规划地段占道从
事经营活动的

《重庆市市政设施管
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第（四）项

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设施管理权限责
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程度处一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农产品进行自销，经
告知后立即改正的

不予行政
处罚

4
未经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
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的

《重庆市市政设施管
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第（五）项

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设施管理权限责
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程度处二百元以下罚
款

在人行道上首次停放 2
轴以下机动车，经告知
后立即驶离的

不予行政
处罚

5
未经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
自占用城市道路设施堆放物品
的

《重庆市市政设施管
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第（四）项

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设施管理权限责
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程度处一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的罚款

短时间（2 小时内）堆
放轻质物品，未影响行
人通行，未造成设施损
坏，且经告知后立即改
正的

不予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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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标准 免罚情节 处理决定

6

违反《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
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
对进出车辆进行查验、登记，未
维护场内车辆停放和行驶秩序 ，
未在停车场出入口的显著位置
明示停车场标志、服务项目、监
督电话、停车场管理责任和管理
制度，未协助疏导停车场出入口
交通的

《重庆市市政设施管
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第（六）项

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设施管理权限责
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程度处一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职导致停
放车辆被盗、受损的，经营管理主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经告知后立即改正的
不予行政
处罚

7

违反《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
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工
作人员未佩戴服务标识，未持证
上岗的；未将临时占道停车点的
决定部门、临时占道停车点的设
置范围和有效期限进行公示的

《重庆市市政设施管
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第（六）项

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设施管理权限责
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程度处一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职导致停
放车辆被盗、受损的，经营管理主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经告知后立即改正的
不予行政
处罚

8

违反《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
例》第五十二条规定，不服从管
理人员指挥，未按要求将车辆停
放在泊位线内的

《重庆市市政设施管
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第（五）项

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设施管理权限责
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程度处二百元以下罚
款

经告知后立即改正的
不予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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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重庆市城市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承诺书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标准 免罚情节 处理决定

9

在主干道、距主干道道缘石五十
米范围内的次干道及其两侧设
置停车场和经营性摊点、亭、棚
的

《重庆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十八
条第二款

责令改正，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可暂扣占道经营物品

对农产品进行自销，经
告知后立即改正的

不予行政
处罚

10
在桥梁、人行天桥上摆摊、兜售
物品的

《重庆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十八
条第二款

责令改正，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可暂扣占道经营物品

对农产品进行自销，经
告知后立即改正的

不予行政
处罚

11
宠物在公共场所产生的粪便，饲
养人未主动清除的

《重庆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四十
四条第二款

不立即清除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
罚款

经责令清除后立即清
除，未造成二次污染的

不予行政
处罚

12 随地吐痰、吐口香糖、便溺的
《重庆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

责令改正，并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的罚款

经责令清除后立即清
除，未造成二次污染的

不予行政
处罚

13
乱丢果皮、纸屑、烟头及食品包
装等废弃物的

《重庆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

责令改正，并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经责令清除后立即清
除，未造成二次污染的

不予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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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城市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包容免罚承诺书

渝（ ）城免罚诺〔 〕 号

区（县，自治县）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局）：

202X 年 月 日，执法人员 、 ，在检查的地点实

施检查时，发现本人/本公司姓名/名称（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存在 的行为，违反了《 》第 条第 款第 项

的规定。经执法人员调查后，鉴于本人/本公司违法行为情节轻

微，未造成危害后果，符合包容免罚的适用条件，执法人员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免于对本人/本公司的行政处罚。执法人员已当场向本人/本公司

进行了相关告知并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本人（单位）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并自愿承诺：

（一）立即改正实施的违法行为；

（二）遵守城市管理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若本人（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的，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承诺人签名： 执法机关（盖章）

执法人员签名：


